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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 

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基本情况 

经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

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高桥公司”），联合公司减资退出

新高桥公司的预估交易价格为 39,316.25 万元（币种：人民币，下同），最终交易价格

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过的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为基础，按联合公司持股比例计算后得出。上述事宜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减资退出上海新高桥开发

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2-032）。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已完成上海市浦东新区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程序，新高桥公司的各股东方已签署《定向减资协议》。 

 



（一）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备案情况 

经履行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程序，以 2021年 12月 31

日为基准日，新高桥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26,033.03万元。 

联合公司持有的新高桥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39,391.98万元，以上金额为本次联

合公司减资退出新高桥公司的最终交易价格。 

（二）《定向减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 

丙方：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2、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1）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新高桥公司注册资本为 60,000.00万元，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9,217.39 29,217.39 48.6957% 

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 13,826.09 13,826.09 23.0435%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6,500.00 6,500.00 10.8333%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10,456.52 10,456.52 17.4275% 

合计 60,000.00 60,000.00 100% 

 



（2）本次减资完成后，新高桥公司注册资本为 43,043.48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外高桥新市镇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9,217.39 29,217.39 67.8788% 

上海高凌投资管理中心 13,826.09 13,826.09 32.1212% 

合计 43,043.48 43,043.48 100% 

3、减资对价： 

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委托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新高桥公司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经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评估备案通

过，确认新高桥公司截止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作为全部股权权益评估价值为

226,033.03万元。 

本次定向减资新高桥公司应向陆家嘴集团、联合公司支付的减资对价分别为

24,486.91万元及 39,391.98 万元。 

4、期间损益： 

评估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期间，新高桥公司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新高桥公司享有或承担。 

5、支付方式： 

新高桥公司应于本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陆家嘴集团、联合公司一次性支付

减资对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合公司和陆家嘴集团将不再是新高桥公司的股东。 

本次交易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4万元（具体数据以审计报告

最终确认金额为准）。 



本次交易优化了公司的业务和投资结构，整合资源以支持公司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资产及损益情况构成重大影响，交易价格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